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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贾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爱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吴平

公司负责人贾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爱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平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９３９，２４５，７７４．８９ ５，８５１，６５８，０８９．３９ １．５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１５３，１０７，６２３．９５ １，１４８，７９２，１０８．７４ ０．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６０ １．６０ ０．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５，２７９，１９９．３６ －５６．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５６．６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１５，５１５．２１ ４，３１５，５１５．２１ ２２．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７ ０．３７

增加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７ ０．３７

增加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９，３４０．３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７３６．７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３６４．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１０２．６３

合计

５９，６０９．７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９，１４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重庆东银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６６，７７９，５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张江丙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５，４００，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品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５，３３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金海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５２６，０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４，２３０，６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８３，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周文华

２，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公司

－

中行

－

嘉实尊享

－

中

行二期资产管理计划

２，２５６，４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品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９４，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明华

２，０８０，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应收票据

２，１５１，６８２．１０ ８，２５６，９９３．０６ －６，１０５，３１０．９６ －７３．９４％

应付票据

５０１，０９８，５５５．３０ ３３２，３２９，８２４．１３ １６８，７６８，７３１．１７ ５０．７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２４０，２１０．４４ ４，９４０，７７５．３０ －１，７００，５６４．８６ －３４．４２％

应交税费

－１８，３５０，４１１．８３ －１１，７５６，５６８．４９ －６，５９３，８４３．３４ ５６．０９％

其他应付款

２４６，８８１，２９２．０８ １６７，７７２，４１２．４７ ７９，１０８，８７９．６１ ４７．１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３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４５２，９１３，３８５．４０ ２９３，５８７，１０３．１３ １５９，３２６，２８２．２７ ５４．２７％

营业成本

３４７，５２７，０５０．３０ ２３３，２４２，３４７．８２ １１４，２８４，７０２．４８ ４９．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５，９０４，７０７．３９ ３，６７９，０５４．７７ ２２，２２５，６５２．６２ ６０４．１１％

管理费用

２６，１７１，６７６．７５ １９，８３９，２５３．７０ ６，３３２，４２３．０５ ３１．９２％

投资收益

－２２６，２１０．５１ ３，２９３，３５８．２６ －３，５１９，５６８．７７ －

利润总额

９，４３３，１８４．７７ ６７６，３７８．５５ ８，７５６，８０６．２２ １２９４．６６％

所得税费用

４，３０３，５５０．５８ －１，３６９，１９２．０８ ５，６７２，７４２．６６ －

（

１

）应收票据减少主要系票据到期所致；

（

２

）应付票据增加主要系与供应商结算方式变化所致；

（

３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底提取的绩效工资于本年支付所致；

（

４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在建项目预售交纳营业税及附加和土地增值税所致；

（

５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经营活动的需要增加其他应付所致；

（

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归还所致；

（

７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房地产收入增加所致；

（

８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房地产收入增加对应结转成本所致；

（

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系收入增加影响所致；

（

１０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专用车大幅提升了研发投入所致；

（

１１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参股公司重庆绿地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期利润减少所致；

（

１２

）利润总额增加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

１３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２

，

１８１

，

７６９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增持价格

３．７０－３．９３

元之间。 东银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拟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股本的

２％

（含

此首日增持股份），按照目前总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增持数量与本次已增持部分合计不超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东银集团承诺：在

增持期间、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东银集团共计

增持本公司股份

７

，

４６６

，

７９１

股。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规定：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最近三年公司均实施了现金分红，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已达到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

３０％

的要求。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１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分配利润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该议

案已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两个月内实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

席董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2

年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现金增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３

、召集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

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１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

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

进行登记。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３０

分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１

楼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６

，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７

３

）联系人：易琳、童永秀

４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８

５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６０

４

、出席会议资格：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理出席及表

决。

（

４

）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

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６５

； 投票简称：迪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投票方式

方式一：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

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方式二： 分项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如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一个需要表

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３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次序号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

进行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以下议案分别代为行使 表决权：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主持。

一、审核并通过了《迪马股份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１

、本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本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晶

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磊地产”）提供合计人民币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为晶磊地产提供担保金额

０

万元。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授权期

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自身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考虑到全资子公司晶磊地产项目开发顺利实施。 为此，本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

其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巴南区鱼洞新农街

３８

号

２－１＃

法人代表：罗韶颖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该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晶累地产总资产

４３

，

３５１．７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６

，

０１５．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９．８３

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晶磊地产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署的担保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保证

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金融机构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

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晶磊地产担保，是基于其公司经营及推进项目开发的实际需要。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

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成都东

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置业”）提供合计人民币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为海纳置业提供担保金额

０

万元。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授权期

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自身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考虑到全资子公司海纳置业项目开发顺利实施。 为此，本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

其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金马新村（幸运城）

法人代表：罗韶颖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暂定资质证书经营）、进出口。

该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纳置业总资产

２４

，

５６７．８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３９０．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７７８．２０

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海纳置业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署的担保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保证

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金融机构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

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海纳置业担保，是基于其公司经营及推进项目开发的实际需要。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和谊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巩月琼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刘 钧

公司负责人徐和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巩月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钧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２，７０８，４８１，２２７．６８ ２８，１２１，４５４，３０８．１６ １６．３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０，０４２，３１２，３０４．７５ ８，８４７，０１３，７２５．４３ １３．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７６ ４．１９ １３．６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注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９７，３９３，４０２．９７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８３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注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２１，３０６，８１９．０３ １，４２１，３０６，８１９．０３ ２２５．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７４ ０．６７４ ２２５．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５ －１．５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７４ ０．６７４ ２２５．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８５％ １４．８５％

增加

９．５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３１％ ４．３１％

减少

０．７２

个百分点

注

１

：根据上交所

２０１２

年一季报的报送要求，若上年同期为负数，“增减比例”填“不适用”。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实施的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中，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

股红股。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增减变化

过程中，对

２０１１

年同期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５８０，９６４．５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１０８，１３１．７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７４，４０９，１３６．２２

合资公司已注册成立

，

出资资

产

（

含实物资产及商标

、

专利等

无形资产等

）

的评估增值

，

使非

经常性利润增加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７６１６１３７０．４３

合计

１，００８，９３６，８６２．１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６９９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２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９６１４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首钢总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３１９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嘉诚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１１２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７２７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融源成长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

，

第二名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

，

第四

、

五名股东为公司供应商

。

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

，

北汽集团派出五人担任本公司董事

，

派出一人担任本公司监事

；

常柴股

份

、

首钢总公司

、

潍柴动力各派出一人担任本公司董事

；

山东莱动派出一人担任本公司监事

。

３、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２－１－１

增长比率

（％）

１

存出保证金

９１，７９７，１２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应收票据

１，６５９，９２８，２６２．４１ ５９５，８４３，９０２．４２ １７８．５８％

３

应收账款

１，９３２，５０３，７５３．１０ １，３６４，９８６，１８４．８４ ４１．５８％

４

预付款项

１，８７２，２４６，９７８．９３ １，１０７，９３８，３６３．１３ ６８．９８％

５

应收股利

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９７，５３７，７６６．０４ １２４，７１６，８５９．５８ ５８．３９％

７

长期应收款

９５，９９０，３４７．４８ ２５４，５００，２３９．５６ －６２．２８％

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５６２，９６７，６２９．３８ ９３７，３２２，００３．６７ １７３．４４％

９

在建工程

１，８３８，２６６，０３０．７９ １，３８４，１１２，５６２．９９ ３２．８１％

１０

开发支出

６３５，６８０，１０７．７７ ４８４，１８８，００３．６３ ３１．２９％

１１

应付票据

３３１，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９２．６８％

１２

应付账款

８，７１０，８９０，１８６．１４ ６，２５８，１７２，０００．３１ ３９．１９％

１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２，３１８，３５８．２２ ３８７，０１０，９７３．３７ －６５．８１％

１４

应交税费

１０９，５０５，５８７．５２ －３５５，０１５，４７１．４０ １３０．８５％

１５

存入保证金

２９，７８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

应付利息

３０，２２５，５７８．０８ １６，０２５，５７８．０８ ８８．６１％

１７

应付股利

４６，８９９，１１６．６４ ３，９５６，８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２８％

１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３９７，７６４．３７ －４５．９４％

１９

未分配利润

３，０９９，８３４，９４０．２０ １，９４４，７５４，６８３．５１ ５９．３９％

２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４，０５５，８９０．２４ －３３，５７３，１９７．８９ ５８．１３％

变动原因：

１

、主要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达信担保公司发生保证金存出业务；

２

、主要系本公司收到的票据增加尚未到期；

３

、主要系本公司金融服务业务增加所致；

４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土地款增加所致；

５

、主要系本公司被投资单位股利收回；

６

、主要系本公司分期收款业务的长期应收款陆续到期；

７

、主要系本公司分期业务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所致；

８

、主要系本公司确认了对戴姆勒合资公司的出资所致；

９

、主要系本公司在建工程项目投入所致；

１０

、主要系本公司为增强产品竞争力，研发项目继续投入所致；

１１

、主要系本公司采购原材料时采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１２

、主要系本公司尚未结算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１３

、主要系本公司计提的奖金发放所致；

１４

、主要系本公司增值税留底减少所致；

１５

、主要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达信担保公司发生保证金存入业务；

１６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提取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１７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支付去年分红，部分股东尚未领取所致；

１８

、主要系本公司到期贷款按时偿付所致；

１９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２０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比率

（％）

１

财务费用

６３，９１７，６２８．７７ ２５，２６９，９９５．５６ １５２．９４％

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８８５，４６６．３２ －８２０，３１１．１９ ２６４６．０４％

３

投资收益

－２，０４４，３８８．９３ －１１，８８９，５３５．３０ ８２．８１％

４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８６，４５６，３３３．５１ ２６，６８６，３２０．６４ ４３４５．９３％

５

营业外支出

１，３５８，１００．９５ ４，２２７，１９９．０１ －６７．８７％

６

所得税费用

２５１，２３６，７９９．２１ ７９，４４５，１６６．０３ ２１６．２４％

变动原因：

１

、主要系本公司银行存款下降利息收入降低；

２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往来款增加导致坏账准备增加；

３

、主要系本公司权益法核算单位利润增加；

４

、主要系本公司确认了对戴姆勒合资公司出资，资产增值所致；

５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对外捐赠的减少；

６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比率

（％）

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４５，３６３，４０２．６６ ７３，５１８，４３６．７０ ９７．７２％

２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９５，４７３，４８９．０６ ７７，７７９，９２３．０３ ２７９．８８％

３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０８９，６２７，２９０．６９ ４，９３９，９９１，６４５．７７ －３７．４６％

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７７８，３５７，８００．３６ ４７６，１６９，４０９．５０ ６３．４６％

５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３６，３０３，１５５．４８ １２８，６６９，８２６．４０ ８３．６５％

６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３１，６７３，８１６．８８ ５９１，９４０，５０３．１２ ４０．５０％

７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６６３．３５ －７５．９２％

８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８３，３５２．５０ ５６，２９７．４６ ４８．０６％

９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７，９５７，４９１．８０ ４７０，２２１，４５５．０６ －７４．９１％

１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７４７，６７２，６５６．７８ １，５７４，８９２，６１１．６１ －５２．５３％

１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０．００ １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

１３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５６％

１４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９８，７１５，９１４．７６ ２６，３５７，１０２．２２ １０３３．３４％

１５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４，７０９，８２６．０２ ９９，８８４．８３ ４６１５．２６％

变动原因：

１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３

、主要系本期由于旺季尚未支付的供应商货款增加；

４

、主要系本期支付去年奖金所致；

５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金的增加；

６

、主要系本期研发、物流运费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增加所致；

７

、主要系本期被投资单位现金分红的减少；

８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

９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减少；

１０

、主要系本期项目支付资金减少所致；

１１

、主要系本期公司没有对外投资；

１２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１３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１４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去年分红所致；

１５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为筹资支付的相关费用；

１６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一季度公司销售汽车

１７６４０４

辆，市场竞争能力有较大提升，回归商用车第一名。 其中：

中重型卡车实现销量

２５２４４

辆，较去年同期下滑

２０．２％

，行业同比下滑

２４．２％

，低于行业下滑幅度

４％

，

竞争能力有所提升，市场占有率达到

９．２％

，较去年同期上升

０．５％

。

轻型卡车（含微卡）实现销量

１４３２０９

辆，较去年同期上升

４．６ ％

，行业同比下滑

５％

，竞争能力有较大

提升，行业依然保持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

２２．５％

，较去年同期上升

２．１％

。

大中型客车实现销量

８３９

辆，一季度销量较去年上升

３１．１％

，行业同比上升

４．５％

，高于行业提升幅度；

市场占有率为

２．６％

，较去年同期上升

０．５％

。

轻型客车实现销量

５０３９

辆，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９．０％

，市场占有率达到

６．６％

，较去年同期下滑

１．４％

。

蒙派克实现销量

１２３５

辆，较去年同期上升

１０．１ ％

。

其中：报告期内出口整车

９１０７

辆，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１．５ ％

，销量主要集中在中南美、东南亚、北非、中

南非区域，占总量的

７５％

。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中国汽车产销快讯》）

（

２

）

．

报告期内推出的新产品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①

、 奥铃品牌发布的奥铃中卡

２０１２

版国

ＩＶ

新品、 奥铃

ＣＴＸ

康明斯

ＩＳＦ２．８

动力国

ＩＶ

新品和奥铃

ＴＸ－

４ＪＢ１Ｄｉ

动力国

ＩＶ

新品，丰富了奥铃国

ＩＶ

产品资源，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样化的选择，从产品价格、性能和

配置等多个维度更好的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②

、

２

月

１８

日，欧曼

ＧＴＬ

全球上市。 该产品集世界标准造车理念和尖端科技于一身，动力强劲、承载力

强、高速低油耗，动力性、经济性和舒适性较上一代欧曼产品有较大提升。欧曼

ＧＴＬ

的上市，进一步提升了

福田品牌形象，同时证明福田汽车的设计和制造水平已达到世界级水准。

③

、

３

月

２２

日，新发布的

２．４

升蒙派克在“百城百店”同步上市，该款车型配装三菱发动机，动力输出稳

定，低转速大扭转，起步、加速较快，且采用双平衡轴、电子控制多点燃油喷射技术，保证了发动机的节油

性能，此外，该款车型在舒适性上进行了全方位升级，

ＮＶＨ

全面提升，静音性更强，将广泛应用于医疗、邮

政、警用和民政系统。

④

、

３

月

２６

日，新型皮卡拓陆者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上市。 拓陆者是福田汽车基于全球科技与经

典品质理念、面向全球用户开发的高端皮卡，该款车动力性强、承载力大、操稳性好、智能化高，可极大程

度地满足复杂、恶劣的路况环境。 拓陆者的上市，将有效填补福田皮卡在高端市场的空白，提升福田皮卡

形象，为福田皮卡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动力。

（

３

）

．

合资公司发展情况

①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举办了成立仪式。

合资公司成立，利于及时把握有利时机占据海外市场及提升福田汽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②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福田康明斯依靠

ＩＳＦ

新一代全电控轻型柴油机产品可靠的质量、母公司强大销售网络和完善的售后

服务体系，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实现销量

１７１２７

台，比去年同

期增长

９７．７％

，其中直接出口

１３３６４

台，占总销量的

７８．０３％

。 随着排放标准要求的愈加严格，福田康明斯

的技术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市场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大。

（

４

）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０９

号），公司将在证监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按本次发行新股的约

定，完成新股发行。

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进行公告。

（

５

）

．

公司所获荣誉

①

、欧辉客车荣获“

２０１１

用户最满意商用车品牌”称号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１

商用车界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欧辉客车凭借人性化设计、制造工艺、技术性

和整车性能方面的优势以及“独享服务站

６００

家，位居客车行业第一位”的服务理念，荣获“

２０１１

用户最满

意商用车品牌”。

②

、欧曼

ＧＴＬ

获德国“莱茵认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欧曼

ＧＴＬ

全球上市，德国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为欧曼

ＧＴＬ

颁发了象征世界重卡最高

安全标准的“莱茵认证”证书。 欧曼

ＧＴＬ

作为国内首款接受德国莱茵认证机构检测的车辆，接受了包括

３０

度上下坡及驻坡、常规制动、

ＡＢＳ

组合路、综合路、操稳、高环路等测试项目，已达到欧洲同类车型的技术

水平和安全标准。

③

、福田汽车荣获“中国机械工业最具影响力的品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中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最具影响力品牌”

系列推广活动结果揭晓，福田汽车经过多轮评选，荣获“中国机械工业最具影响力品牌”殊荣，据悉，该奖

项是中国机械行业品牌评选活动中的最高荣誉。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

情况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３，８４２．７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完成

。

１、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向中国证监会承诺

，

其持有的全部福田

汽车股份

（２０１０

年送股后为

６９，１１８．５９７２

万股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三十六个月内限售

。

２、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认购

５，５３７．０９

万股

（２０１０

年送股后为

１１，０７４．１８

万股

），

承诺在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三十六个月内限售

。

正在

履行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继续产品结构的优化战略，重点产品销售增长，产品的盈利结构得到一定优化，同时

一季度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有一定程度降低，预计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上升；

２

、欧曼合资公司已注册成立并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完成出资及相应资产的出售，出资及出售资产

的评估增值将形成利润，使利润总额上升。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五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２１０

，

９６７．１６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１．２

元（含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布了《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３

月

２８

日（周三）、除息

除权日为

３

月

２９

日（周四）、红利发放日为

４

月

６

日（周五）。

期后事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４

月

６

日（周五）实施完毕。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４ 附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０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韩永贵董事调

整的议案》、《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关于韩永贵董事调整的议案》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名

／

治理委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 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韩永贵董事调整的议案》，决议如下：

１

、提名陈江同志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２

、同意韩永贵同志不再担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

／

内控委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 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陈江同志简历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董事会提名

／

治理委审核意见、审计

／

内控委审核意见；

３

、独立董事认可意见。

附件：

陈江同志简历

姓名：陈江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日期：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政治面貌：党员 学历：本科

职称：高级经济师

历任：

２００６．０１

—

２００７．０３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改法规部经理

２００７．０３

—

２００８．１２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改法规部经理

兼北京汽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１２

—

２０１０．１２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改部部长

兼北京汽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２

—

２０１１．０４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企改部部长

兼北京汽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

２０１１．０４

—至今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江同志没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董事的资格。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本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宋建明先生、财务总监宋飞女士及财务部部长陈静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１，３８７，３９０，３６４．０５ １，４１５，７８５，１４４．７９ －２．０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９０，９８３，３９９．６９ １２７，０１３，６３３．４４ －２８．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０．１８ ０．２５ －２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０７０，６８４．８９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１１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０４８，３５５．４９ －３６，０４８，３５５．４９ －１５１．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７２１ －１５１．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７４０ －７２７．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７２１ －１５１．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３．０８ －３３．０８

减少

７９．７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３３．９４ －３３．９４

减少

３７．８６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２２，１６３．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３０，６９４．６８

债务重组损益

９１，２７５．７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１４，６２０．０５

所得税影响数

－１５，６５０．２５

少数股东影响数

４７９．２９

合计

９４３，５８３．４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７８１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２１７２５

户

，Ｈ

股股东

５６

户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Ａ、Ｂ、Ｈ

股或其它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４７，８４６，９９８ Ｈ

股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５９，０１８，２４２ Ａ

股

张立新

２，３１７，０４４ ？ Ａ

股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２３，２９７ Ａ

股

李茹

６４８，０００ Ａ

股

张瑞颍

５７５，８００ Ａ

股

陈宏

５６５，６１４ Ａ

股

姚萱

４７２，５１６ Ａ

股

姜炜

４７２，３０１ Ａ

股

芮志英

４４５，０００ Ａ

股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⑴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６２．７１％

，主要原因系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⑵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３３．０６％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预付原材料款增加；

⑶

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４４．０５％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⑷

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５８．８４％

，主要原因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⑸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４０．９０％

、

３３．６％

，主要原因系销量同比减少，使得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随之减少；

⑹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６７．５３％

， 主要原因系个别生产线上期计入在建工程费用， 现已投产正常运

营，费用计入管理费用；个别生产线停产后上期计入生产成本的费用，本期计入管理费用。

⑺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９８．６３％

， 主要原因系上期因收回长期往来款项而冲回已计提的坏账准

备所致；

⑻

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１２８９．１９％

，主要原因系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及普通浮法玻璃受市场

低迷的影响出现亏损，但超薄玻璃实现盈利；

⑼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３８．７３％

， 主要原因系上期收到龙玻双超项目政府补助

款；

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８４．２５％

，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土地使用权处置款较

上期减少所致；

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９．９９％

，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筹资及上期归还

委托贷款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建材玻璃公司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而间接收购本公司

３１．８％

股份时承诺：中建材玻璃公司及其

所控制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

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本公

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将立即通知本公司，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本公司，以确保本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至报告期末，中建材玻璃公司遵守了承诺。

中国建材集团及中建材玻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解决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时曾承诺： 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以洛阳玻璃为平台，通过一系列业务和资产重组等方式进行整合，全面解决洛阳玻璃与龙

新玻璃、方兴科技及中联玻璃间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目前相关事宜尚在履行当中，一旦确定具体的实

施方案，本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公司无进行现金分红。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宋建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洛阳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７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宋建明

先生主持，会议采用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

及境外审计机构，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三、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拟为控股附属公司洛玻集团龙翔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提供

信用担保，并以龙翔公司约

１０２

吨锡锭作质押担保，取得三门峡市商业银行给予龙翔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担保贷款的议案。 具体担保情况待本公司与三门峡市商业银行协商确定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股票简称：洛阳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７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零一一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正

会议召开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

，

８４６

万元，加

上年初累计亏损人民币

９０

，

０５９

万元，年末累计亏损为人民币

８６

，

２１３

万元，故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同时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２３３

万元，加

上年初累计亏损人民币

１２９

，

４３４

万元，年末累计亏损为人民币

１２８

，

２０１

万元。故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同时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５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批准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和境

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持有本公司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托代表的身份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

到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到

１７

：

３０

前往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参加股东大会登记手续，外地股东也可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或以前将上述文件的复印

件传真至本公司的注册地址。

２

、凡持有本公司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收市时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

Ｈ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６

月

１１

日（首尾两天包

括在内）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手续，以决定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之

Ｈ

股股东名单。 持有本公司

Ｈ

股之股

东，如欲出席股东周年大会，须将所有过户文件连同有关

Ｈ

股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交回本

公司之

Ｈ

股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９０１－５

楼。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登记方法

１

、股东委托人可以书面形式委托股东代理人（即使用随附的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股东代理人委托

书须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的授权人签署。 如果该委托书由委托人的授权人签署，则委托人授权其签

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需要经过公证。股东代理人委托书，连同经过公证的授权书副本或其它授权

文件最迟须在临时股东大会或任何续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 交回本公司于香港的股份过户登

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９０１－５

室，或交回本公司，地址为中

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方为有效。

２．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或以前将拟出席大会的回条填妥及签

署后送达本公司。 回条可以专人递送、来函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五、其他事项

１．

凡有权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于会上投票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位或数位人士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不

论该人士是否本公司股东），代其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于会上投票。 如一名股东委任超过一名股东代理

人，其股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其表决权。 股东代理人毋须为股东。

２．

股东或其代理人须于出席股东周年大会时出示彼等的身份证明文件。 如委任股东代理人出席，

则股东代理人须同时出示其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３．

股东周年大会会期预计不超过一天，往返及住宿费用由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理

人自行负责。

４．

本公司注册地址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

邮编：

４７１００９

电话：

０３７９－６３９０８５８８

传真：

０３７９－ ６３２５１９８４

５．

本公司股东填妥及交回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后，仍可亲身出席股东周年大会或其任何续会，并于

会上投票。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所提议案具体内容

２

、本次股东大会

Ｈ

股股东通函。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回 条

致：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本 人

／

我 们 （ 注 一 ）

＿＿＿＿＿＿＿＿＿＿＿＿＿＿＿＿＿＿＿＿＿＿＿＿＿＿＿＿＿＿＿＿＿＿＿＿＿＿＿＿＿

地 址 为

＿＿＿＿＿＿＿＿＿＿＿＿＿＿＿＿＿＿＿＿＿＿＿＿＿＿＿＿＿＿＿＿＿＿＿＿＿＿＿＿＿＿＿＿＿＿＿＿＿＿＿＿＿

为 贵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之

Ａ

股

＿＿＿＿＿＿

股，（股东帐号

＿＿＿＿＿＿＿＿＿＿

）

／Ｈ

股（注二）

＿＿＿＿＿＿＿＿＿

股之注册持有人，兹通告贵公司本人

／

我

们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 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九时整在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

９

号贵公司一楼会议室举行之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签署：

＿＿＿＿＿＿＿＿＿＿＿＿＿＿＿＿＿

日期：二零一二年

＿＿＿＿＿＿＿

月

＿＿＿＿＿＿＿

日

附注：

（一）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阁下名下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并请删去不适用者。

（三）此回条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或以前送达本公司方为有效，本公司法定地址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洛阳市工区唐宫中路

９

号。此回条可亲身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送、电报或图文传真

方式交回，图文传真号码为

８６－３７９－６３２５１９８４

。 邮政编码为

４７１００９

。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适用之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本人

／

我们 （注一）

＿＿＿＿＿＿＿＿＿＿＿

地址为

＿＿＿＿＿＿＿＿＿＿＿＿＿

持有贵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共

＿＿＿＿＿＿＿＿＿＿＿＿＿＿＿＿＿＿＿

股（股东帐号

＿＿＿＿＿＿＿＿＿＿＿＿＿＿

）

／Ｈ

股共

＿＿＿＿＿＿＿＿＿＿＿

股（注二），现委任（注三）大会

主席或

＿＿＿＿＿＿

地址为

＿＿＿＿＿＿＿＿＿＿＿＿＿＿＿＿＿＿＿＿＿＿＿＿＿＿＿＿＿＿＿＿

为本人（我们）之代理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九时整在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举行之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并按下列指示以本人（我们）之名义代表本人（我们）就以下决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由本人（我们）之

代理人自行酌情投票（见附表）。

签署（注五）：

＿＿＿＿＿＿＿＿

日期：二零一二年

＿＿＿＿＿＿＿

月

＿＿＿＿＿＿＿

日

附注：

（一）请用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阁下名下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并请删去不适用者。 如未填上股数，则以阁下在股东名

册内所登记之全部股数为准。

（三）如欲委托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理人，请将

＂

大会主席

＂

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阁下所

拟委托股东代理人之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托一位或多位股东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

本公司股东。

（四）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请在

＂

赞成

＂

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

＂

反

对

＂

栏内加上

＂√＂

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

（五）本委任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用书面正式委任之授权人亲笔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则代表委任表

格必须加盖公司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六）本委任书连同签署人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或经由公证人（机关）签署证明之该授权

书或授权文件的副本，最迟须于年会指定举行开始前

２４

小时前到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方为有效。

（七）本委托书之每项更认均须有签署人加签认可。

（八）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此次股东大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须经签署或加盖法人印章

的委托书，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附表：

议 案 赞成

（

注四

）

反对

（

注四

）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审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批准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大信梁学濂

（

香港

）

会计师事务所分别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和境外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日期：二零一二年 月 日

签署（注五）：

＿＿＿＿＿＿＿＿＿＿

洛 阳 玻 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汽 福 田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